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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社〔2021〕43 号

关于下达 2021 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

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通知

市直有关单位、各县（市、区）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就业补助资

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通知》（粤财社〔2020〕

321 号）精神和市人社局资金分配方案，经市委常委会审议通

过，现下达 2021 年度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

展专项资金共 9,380 万元给你们，其中 2021 年中央就业补助资

金 5,730 万元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 3,650 万元(金

额及列支科目详见附件)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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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年度执行中，将按照资金分配办法据实清算和调整，

多退少补。

二、各有关单位和县(市、区)财政部门应将上级财政下达

的转移支付预计数编入本级预算，切实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。

三、请各地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对本次下达的预算指

标和任务，科学合理确定区堿和项目绩效目标，加强绩效目标

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专款专用和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
四、中央就业补助资金为中央直达资金，请按国家及省相

关直达资金要求办理。

附件:1.2021 年中央就业补助资金和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

展专项资金分配表

2.韶关市 2021 年省级促进就业创业发展专项资金任

务清单和绩效目标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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